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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根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豫市监办[2025]64号《关于印发 2025 年度河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我院承担了制定《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远程）》河南省地方计量检定规程的任务。

二、目的意义
随着电动汽车的飞速发展，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爆发式发展。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作为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国家电磁计量技术委员会编写了JJG 1149-2022《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试行）检定规程》计量检定规程，用于开展充电桩的强制检定工作。国内外检定设备生产厂家都研发了相应的检定设备，这些企业有深圳星龙、长沙天恒、深圳科陆、浙江盛迪、美国FLUKE等。
但是依据电动汽车充电桩检定规程，目前主要计量标准设备都是采用测试仪+负载模式进行充电桩检定，每台充电桩检定时间在30min～1h不等，每次检定还需人员现场到位测试，携带检定设备笨重（设备重量通常超过100kg），同时每台充电桩检定下来需要消耗大约2kWh到10kWh不等的电能量。按照中国充电联盟数据，目前省内大约有15万台非车载充电机计算，每个检定周期内大约消耗30万kWh电能量，整个强制检定过程工作量大、消耗能源多，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相违背。在检定过程中，充电设施运营商车位会被一直占据，电动汽车不能使用充电桩进行充电，降低了充电桩的利用效率，不仅影响了电动汽车车主的充电体验感，也影响了电动汽车充电桩运营商经济效益，会造成充电桩运营商对强制检定工作的排斥，对市场监管部门强制检定工作的开展造成负面影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发现充电桩强制检定存在问题，于2020年9月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2020年第42号文），将充电桩延期至2023年1月1日实施强制检定，并鼓励各地方对充电桩具体强制检定方式予以探索。
三、编写的基本原则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项要求科学合理，重点考虑操作的可行性及实施的经济型，借鉴国家标准等技术文件，保持与相关技术文件的一致性、统一性，兼顾校准规范的法制性、严谨性。

四、规程编制主要参考资料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G 1149-2022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

JJG 1192-2023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校验仪
五、编制内容说明

5.1关于规范的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远程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本规程不适用于2023年1月1日之前安装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2023年1月1日之前安装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需按照JJG 1149-2022进行检定。
5.2有关条款的说明
5.2.1术语
    根据对国内相关标准、文献的研究，重申了非车载充电机的定义，确定了远程检定的定义。
非车载充电机  off-board charger
固定连接至交流或直流电源，并将其电能转化为直流电能，采用传导方式为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充电，具有直流电能量测量、存储并向用户提供结果等功能的专用装置。
远程检定 remote verification
检定人员不在现场操作设备的情况下利用检定装置和检定平台实现检定的一种检定方式。
5.2.2工作误差的确定

本规程确定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的工作误差按照JJG 1149-2022进行规定，但是由于河南省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其地域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0~40）℃之前，同是电动汽车充电桩强制性标准 《GB 39752-2024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对充电桩40℃以上也未作要求。所以本规程为考虑特殊温度下工作误差修正的情况。
5.2.3时钟时刻误差的确定

JJG 1149-2022要求首次检定时，充电机的时钟时刻误差应不超过5s，后续检定时，应不超过3min。充电机的时钟时刻测试，主要是为了保证充电机能够及时切换分时计费费率，保证贸易的公平公正。JJG 1149-2022中规定充电机后续检定时，时钟时刻误差应不超过3min。也是表示充电机的时钟时刻误差不超过3min，对充电机充电过程贸易公平公正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规程对充电机的时钟时刻误差统一规定，不超过3min。
5.2.4 检定方法的确定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远程检定时在检定人员不在现场的情况下，电动汽车使用充电机充电过程中进行检定，所以只能使用累计电量比较法进行检定。本规程规定了在有效充电行为条件下的累计电量比较法才能满足要求。经起草组实验验证，有效充电行为连续充电超过3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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